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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失衡的师生关系
将逐步修复

酝酿已久、一再“跳票”的教育惩戒规则，终
于要正式出炉了。

就在前不久，广东等地率先明确允许老师
“罚跑罚站”。相较于地方版本的“办法”，教育部
最新发布的“规则”不仅法律位阶更高，其自身内
容体系的逻辑性、层次性和科学性，也要完善得
多。可以期待的是，随着这一规定的生效，教师的

“惩戒权”将有望由虚而实。
过往，但凡提及教师惩戒权，一个无法回避

的问题就是，到底该以怎样的方式“惩戒”？在某
些案例中，罚跑、罚站、罚抄作业，都会被解读为
是“体罚和变相体罚”，这几乎使得教师们在工作
中无所适从、束手束脚。在此背景下，《规则》直指
关键，不绕圈子不套路，直接将“惩戒手段”一一
列举出来，这无疑是最值得肯定的。当然了，其同
样需要解决的是，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某些抽
象权利条款相兼容的问题。

《规则》中所列出的“惩戒手段”品种多样、轻
重递进、层级分明，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超越“现
有尺度”的。比如说，“要求家长到校陪读”“改变
教育环境或者限期转学”“安排专门的教育场所，
由专业人员进行辅导、矫治”……这些力度略大
的办法，其实是以往学校所很少用、不敢用的。

这次的《规则》，并没有满足成为一部保守
的、四平八稳的“软法”“空法”，而是表现出了极
大的担当和进取心，可说是用足、用尽了部门立
法权限。这既是力挺教师职权的法规，也是维护
学生权益的法规。以“标准动作”取代“自选动
作”，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保护。

教育惩戒，需要“货真价实”，也需要“明码实
价”。何时罚？怎么罚？罚多重？事先说清楚，彼此
心知肚明，这避免了“不敢罚”也杜绝了“胡乱
罚”。以《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为起点，
以扭转行为预期为推动力，失衡的师生关系有望
逐步修复，而学校之于学生的传统权威也将得以
重建。 然玉

教育部 22 日发布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规则》)。《规
则》提出，教师在课堂教
学、日常管理中，根据学
生违规违纪情形，可采
取点名批评、适当增加
运动要求、不超过一节
课堂教学时间的教室内
站立或者面壁反省等方
式当场进行教育惩戒。
《规则》还强调，教育惩
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
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
职权。（11 月 22 日 新华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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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的信任
才能给老师底气

跪着的老师，教不出有责任感的学生。
近十多年来，广大中小学教师面临越来越不

敢高举“戒尺”惩戒学生的尴尬境地，究其根本原
因，是教师体罚学生与教师适度惩戒学生之间，
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界限和标准。

教育部公布的《规则》，明确和细化了教师惩
戒学生的手段、方式方法，并且规定教师正当实
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生
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处分或
者其他不利处理。但同时重申禁止教师歧视、侮
辱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行为，对可能演变成教师
体罚学生的惩戒行为予以限制。这实质上给教师
合理、正当惩戒学生与教师体罚学生之间划出了
一条明确、清晰的界限，并为教师合理、正当惩戒
学生行为免责。这显然有利于打消广大中小学教
师对合理、正当惩戒学生的后顾之忧，能够增强
中小学教师敢于重新举起“戒尺”惩戒学生的底
气和勇气，让教师可以站起来教育学生，切实扭
转当前中小学教师普遍不敢管教学生的局面，从
而更好地培养和教育中小学生。

当然，这份为教师合理、正当惩戒学生的征
求意见稿，能否最终顺利通过、落地生根，还需要
形成社会共识。如果质疑声、争议声、反对声过
大，可能要像前几日公布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
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一样，删除“罚站罚
跑”条款。在此，笔者呼吁大众特别是广大家长，
要站在教育角度和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探讨和
理解教育惩戒权，要认清赋予教育惩戒权，允许
教师正当惩戒学生，不等于教师体罚学生合法
化，更不等于鼓励教师体罚学生，不能因为误解
而否定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重要性、正当性。

张立美

定制“戒尺”
还须配把“标尺”

近年来，校园暴力、霸凌等发生在未成年人
之间的伤害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些事件异常残
忍。而赋予学校和老师惩戒权，未尝不是让犯错
学生感受到痛楚，有效遏制校园暴力的有益尝
试。

要知道，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家庭、
学校这三个教育场景。特别是，人们对学校寄予
厚望，希望其输出品学兼优的人才，要求其承担
教书育人、预防暴力的责任，却没有赋予其强有
力的管理教育学生的权力。以致于学校无权有效
管理教育学生，却需要对学生的出格行为担责，
权责极其不对等，既强人所难又奇葩荒谬。

惩戒也是一种教育方式，教育不是保姆式服
务，而是包含着惩戒在内的教导、疏导、惩戒。如
果像“鸵鸟”那样漠视惩戒教育，既是对施暴学生
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受害者的不负责任。征求意
见稿的出台，意味着离教育惩戒的体系化、制度
化又进了一步。

一方面，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具体方式、程度
和界限，让学校和教师更有底气惩戒犯错学生。
因为，只要是依规惩戒，就不必担心家长的苛责、
舆论的压力和未知的责罚，也不必为可能的后果
承担责任。另一方面，有了界限和尺度，家长也不
必忧虑自己的孩子会受到过度体罚和粗暴对待，
因为，一旦越界惩戒，涉事教师就将受到追责。而
且，有了合法合理的惩戒权来保障教学秩序，学
校和教师也会倾向于远离违规惩戒。

当然，征求意见稿还有待细化的地方。如不
妨设立由家长代表参与的惩戒委员会，对惩戒权
实施监督，要求在公开情况下实施惩戒，对严重
惩戒则应由惩戒委员会表决通过，以免发生纠纷
时责任难以判定。同时，应明确惩戒的频次和升
级惩戒程度的标准，避免因教师个人情绪和好恶
而恣意惩戒或升级惩戒，也让家长和学生有明确
的预期。可以说，惩戒有度才能教育有方，让教师
敢管善管的惩戒体系，才能实现教育的最佳效
果。 史洪举（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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